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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家族聚居地区
老年生活服务保障比较研究

杨宗传

老年生活服务保障主要是指养老方式 或养老形式
,

包括老年 人的居住
、

饮食同谁在一

起
,

个 人生活由谁安排和照料
。

同老年经济保障可分为由社会 包括国家
、

集体
、

企事业单位 提

供经济来源和 由家庭 包括本人
、

子女
、

配偶
、

亲友等 提供经济来源一样
,

老年生活服务保障也

可分为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
,

或集中养老和分散养老 前者主要是社会养老
,

后者主要是家庭

养老
。

老年生活服务的社会保障
,

主要是指老年人集中在养老院
、

敬老院
、

福利院
、

休养所
、

老

年公寓
、

托老所等单位安度晚年
,

由这些单位统一安排和照料老年人的生活 以及 由各个单位

和各社区为分散在家庭居住的老年人提供的各种社会服务
。

老年生活服务的家庭保障
,

主要是

指老年 人分散在各个家庭安度晚年
,

个人生活由配偶
、

子女
、

孙子女
、

亲友等提供服务
,

或由个

人 自我服务
。

老年家庭保障 包括经济保障和生活服务保障等 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
,

与

小生产
、

手工劳动相适应的养老形式
。

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
,

生产社会化
、

现代化水平的提

高
,

老年社会保障的部分将逐渐增加
。

尤其在老年经济保障方面
,

将逐渐实现以家庭保障为主

过渡到以社会保障为主
。

但是在老年生活服务保障方面
,

这种过渡将是相当漫长的
,

家庭养老

的地位将与家庭本身在社会的地位同步变化
。

即使美国这个社会生产 力高度发达的社会
,

在老

年生活服务方面
,

家庭保障仍占主要地位 约占
。

我国目前社会集中养老约在 写左右
。

土家族同汉族一样
,

素有尊老
、

爱老
、

养老的传统习俗
,

在养老保障方面基本同全国人

口 一样
,

但由于土家族人 口 多聚居在边远 山区
,

社会经济发展 比较落后
,

因此在养老方式上

也有其 自身的特点
。

一
、

土家族聚居地区不同民族的老年生活服务保障方式

在湘西北
、

鄂西南
、

川东南和黔东北的四省相邻地带的居 民中
,

基本上是汉族和少数民族

各占 一半
。

这里的少数 民族有 多个
,

主要是土家族
,

约 占少数民族的 左右
,

其次是苗

族
,

其他民族都很少
。

年 月
,

我们在土家族聚居的湘
、

鄂
、

川
、

黔四省接壤的来风县进行

了 户的问卷调查
。

在 岁及 以上人 口 即中老年人 口 中
, ① 集中在敬老院养老的仅占

,

基本上都是分散的家庭养老
。

家庭养老又可分为三大类 一是同子女等后辈一起生活
,

占全体中老年人 口 的
,

同全国乡村 岁及以上人 口 的同项 比例 占 基本一

样
。 ③第二是老年人单独生活 包括单身老人或同老伴一起生活

,

占
,

比全国同项指

标高 个百分点
。 ③ 。

第三是同旁系亲属或朋友
、

邻居一起生活者占
。

此外还有其他

形式占
。

见下表



土家族聚居地区不同民族的 岁及以上人 口 养老形式 洲

一一丫输尹迁迁
土家族族 汉族族 其他民族族 合 计计

同同 儿子
、

媳妇等一起生活活

同同女儿
、

女婿等一起生活活

同同孙子女一起生活活活

在在几个子女家轮流生活活

同同旁系亲属一起生活活

与与朋友
、

邻居一起生活活活

个个 人或同老伴单独生活活

在在敬老院等处集中养老老

其其 他他

合合 计计

资料来源 式汉 大 学人 口 所 《土 家族人 口 调查汇 总资料 》 年 月

上表说明 从各种养老形式所占比例的次序看
,

土家族聚居地各民族完全一样
,

次序

都是同儿媳一起生活的居第一位
,

其次是老年 人单独生活
,

第三位是同女儿
、

女婿一起生活
,

第四位是在几个子女家轮流生活
。

前三位是各民族养老方式的支柱
,

都在 以上
。

而且全

国乡村各种养老形式 比例的次序也是如此
,

分别为
、 、

和
。 ④

表明土家族同土家族聚居地其他民族
,

以及全国的老年生活服务保障形式基本相似
,

都仍保

持了我国的传统习俗
,

子媳养老占主要地位
。

个人生活 自理能力较强的老人单独生活的比例有提高的趋势
,

这也是我国各民族较普

遍的现象
。

但是土家族的比例高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 主要是苗族
。

这反映了土家族老人

独立生活能力较强
。

例如中老年人 口 中个 人生活不能 自理和部分不能 自理者
,

土家族仅占
,

其他少数民族占 线
,

而汉族占
。

年代以前
,

我国乡村老年人除无儿女

者外
,

一般不单独生活
。

而这次调查中单独生活的老人有 是有子女的
。

从不同时期老

年人单独生活所占比例的变化也反映了这种增长趋势
。

年初我们在湖北省乡村的调查资

料表明
,

岁以上老年人独居和与配偶单独居住者仅占 ⑤时隔 年后的 年 月

来凤县调查 岁以上老 人
“

个人或同老伴单独生活
”

者高达
。

同女儿
、

女婿一起生活的占
,

表明我国传统的只有儿子
、

儿媳养老的习俗发生了

较大的变化
。

如按不同时期 岁以上老人的养老方式的状况更反映这种变化之快
。

年湖

北省乡村老人同女儿
、

女婿一起生活者仅占 写 ⑥ 年 月来凤县调查 岁以 上老人同

项指标上升为
。

从不同民族该项比例的状况看
,

汉族最高 占
,

比土家族高

个百分点
,

比其他少数民族高 个百分点
。

反映 了汉族人 口 破除传统观念更快
。

二
、

土家族聚居地区不同性别
、

年龄人 口 的老年生活服务保障方式

分性别的养老方式从总的方面看
,

差别不大
。

在 岁及以上土家族人 口 中
,

各类养老方

式所占比例居前三位的都是同子媳一起生活
、

老年人单独生活
、

同女儿
、

女婿一起生活
。

而

且男性和女性人 口 中这三类养老形式的比例合计都占 以上
。

主要差别是同子
、

媳一起生

活者
,

男性 占 高于女性 占 同女
、

婿一起生活者
,

女性 占 写

高于男性 占 在几个子女家轮流生活者
,

女性 占 高于男性 占

个 人或同老伴单独生活的比例基本相同 男性占 纬
、

女性占
。



土家族聚居地 岁及 以上人 口 中
,

不同年龄组养老方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

同子女 包括子
、

媳和女
、

婿 一起生活者
,

岁的比例最高
,

占
。

因该

年龄组人 口 大部分还是生产劳动中的主力
,

能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生活 同时该年龄组人

口 多有未婚子女在身边
。

其次是 “ 岁老 人同子女一起生活的比例也较高
,

占
。

因

这部分老人多数不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 该年龄组有 的人不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
,

需

要依靠子女提供经济来源 占
,

所以由子女提供生活服务保障的较多
。

一 岁老

年 人口 中同子女一起生活的比例较低
,

占
。

因这部分人一方面子女都已成婚
,

经济上

也都能独立生活 另一方面这部分人靠 自己劳动收入生活的比例也较高 占
。

老年人单独 包括个人和同配偶一起 生活的比例
,

一 岁的比例较低

占
,

岁及以上的比例较高 占
。

同上所述一样
,

因 岁人 口 中多

有未婚或未工作的子女在身边
。

但是在 岁及 以上人 口 中
,

是年龄愈高其单独生活的比例愈

低
。

如 一 岁为 肠
,

岁为
,

岁为
,

岁以上为
。

因年龄愈高生活 自理能力愈低
。

在几个子女家轮流生活和与孙子女一起生活的比例
,

都是年龄愈高所占比例也愈高
。

如 岁人 口 中这两种方式都是零 岁这两种方式分别为 和

。一 岁分别为 写和
,

岁以上的两种方式都是
。

一般来说
,

当家庭发

生某种特殊情况时
,

才会出现这两种养老方式

以上情况表明社会对中龄老人 岁 和高龄老人 岁以上 的生活服务保障更

应高度重视
。

三
、

土家族聚居地区不同素质人 口的老年生活服务保障方式

在经济较发达的社会
,

一般是人 口 素质愈高
,

老年人同子女一起生活的比例愈低
,

单独

生活的 比例愈高
。

但在土家族地区恰恰与此相反
,

中老年人 口 的素质愈差
,

同子女一起生活

的 比例愈低
,

单独生活的比例愈高
。

这可能与社会经济愈不发达家庭生活中的矛盾愈多
,

以

及尊老
、

爱老
、

养老的传统观念淡化相关
。

我们这次调查的资料
,

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
。

文化程度与养老方式
。

土家族聚居地 岁及以上人 口 中与子女一起生活的
,

小学以

上文化程度者中占
,

文盲半文盲者中只占
,

前者比后者高 个百分点 单

独生活的
,

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中占
,

文盲半文盲者中占
,

前者比后者

低 个百分点
。

技术专长与养老方式
。

土家族聚居地 岁及以上人 口 中与子女一起生活的
,

有技术

专长者中占
,

无技术专长者中占
,

前者比后者高 个百分点 。 中老年人

单独或同配偶一起生活的
,

有技术专长者中占
,

无技术专长者中占
,

前者比

后者低 个百分点
。

劳动能 力与养老方式
。

土家族聚居地 岁及以上 人口 与子女一起生活的
,

在能正常

从事生产劳动和 只相当于半劳动力者中占
,

在 只能作些辅助劳动和完全不能参加社会

劳动者中只占
,

前者比后者高 个百分点 中老年人个 人或同配偶一起单独生活

的
,

在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和 只相当于半劳动力者中占
,

在只能作些辅助劳动和完全

不能参加社会劳动者中占
,

前者比后者低 个百分点
。

生活 自理能力与养老方式
。

土家族聚居地 岁及以上人 口 中与子女一起生活的
,

在

个人生活能 自理者中占
,

在个人生活不能 自理和只能部分 自理者中占
,

前者



比后者高 个百分点 中老年人个人或同配偶一起单独生活的
,

在个人生活能 自理者中

占
,

在个人生活不能 自理和 只能部分 自理者中占
,

前者比后者低 个百

分点
。

有无疾病与养老方式
。

土家族聚居地 岁及以上人 口 中
,

与子女一起生活的
,

无病

者中占
,

有病者中占 写
,

前者比后者高 个百分点 中老年人中个人或同

配偶一起单独生活的
,

无病者 中占
,

有病者中占
,

前者 比后者低 个百

分点
。

上述情况表明
,

在个人生活愈需照料和帮助的老年人 口 中
,

单独生活的比例反而愈高
,

这

与我国尊老
、

爱老
、

养老的优良传统是相悖的
。

因此
,

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
,

大力开展尊老
、

爱老
、

养老的优 良传统教育
,

并采取实际措施鼓励
、

帮助那些在经济上和生活服务上承担养

老责任的家庭 同时要积极建立和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
。

四
、

土家族聚居地区不同职业人 口 的老年生活服务保障方式

目前在农村
,

职业是表明劳动者的经济收人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
,

一般是农

业劳动者经济收入较低
,

非农劳动者收入较高 在非农劳动者中
,

多数能享受养老社会保障
,

是人们比较想往的岗位
。

在 岁及以上在业人 口 中
,

农业劳动者同子女一起生活的比例 占

较高
,

个人或同配偶一起单独生活的比例 占 较低 非农业劳动者同子

女一起生活的比例 占 沁 较低 比农业劳动者的该 比例低 个百分点
,

个人或

同配偶一起单独生活的比例 占 较高 比农业劳动者的该 比例高 个百分点
。

这除了经济原因外
,

也反映了农业劳动者社会活动范围较窄
,

思想较封闭保守 非农业劳动

者社会交往较广泛
,

易于接受新观念
,

突破传动的生活方式
。

五
、

土家族聚居地区老年生活服务保障的发展趋势

我国当前在老年经济保障方面仍是以家庭保障为主
,

社会保障为辅
,

这种状况将要维持

一个较长时期
。

但是 目前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已提出了积极建立和发展社会

保障的需要
,

已开始了以家庭保障为主向以社会保障为主的过渡
。

在老年生活服务保障
,

即

养老方式方面
,

目前既没有这种需要
,

也没有这种可能
。

敬老院
、

福利院
、

老年公寓等集中

养老形式和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各种服务事业
,

应逐渐有所发展
,

但 目前
,

甚至较长时期中

仅仅只能是家庭养老形式的补充
,

还谈不上向以社会保障为主过渡问题
。

在各种家庭养老形式中
,

主要是同儿子媳妇一起生活
、

个人或同老伴一起单独生活和同

女儿女婿一起生活
。

目前我国这三种形式大致是 即老年人同子
、

媳生活者 约占家

庭养老总数的 一 比老年人单独生活者 约占家庭养老总数的 高一倍
,

单

独生活又比同女儿
、

女婿生活者 约占 高一倍
。

这种 的比例虽然会维持

一个较长时期
,

但 目前已开始在发生变化
,

总的趋势是向 转变
。

即老年人个人或同

配偶一起单独生活者占
,

同子
、

媳和同女
、

婿一起生活者各占
。

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
,

两种传统观念和两种生活方式 已开始发生变化
,

并必然成为社

会的发展趋向 一是重男轻女和不同女方父母一起生活的观念 已开始改变
,

因此同女儿
、

女

婿一起生活的养老方式的比例必然不断上升
。

这是符合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需要的
。

二是数

代同堂
、

天伦之乐的观念 已开始淡化
,

中老年人和中青年人都开始重视
、

尊重 自己和他人的

独立个性
,

都倾向于 自己选择生活方式
。

所以
,

老年人和年轻子女都有希望单独分开生活的

取向
。

因为随着改革开放
,

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
,

老年 人与子女之间在价值观念
、

兴



趣爱好
、

生活习惯上的差距愈益增大
, “

代沟
”
加深

,

双方都取向于两代人在经济
、

劳务和精

神上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分开生活
。

这就是当前出现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家庭化的主要动因
。

年我们在湖北省对 岁及以上老人的调查表明
,

城镇希望单独 个人或同配偶一起 生

活者占
,

乡村为
。 ⑦这种取向还会发展

。

年我们在土家族聚居地对 岁

及以上人 口 的调查表明
,

老年人单独 包括同配偶 生活者对个人生活感到满意的占
,

比同子女一起生活的该比例 占 高 个百分点
。

表明单独生活能使更多的中老

年人心理上得到满足
,

心情上感到愉快
。

所以
,

我们的老年事业要重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

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
,

要加强中华民族尊老
、

爱老
、

养老优 良传统的宣传教育
,

抑制其正在淡化
,

削弱的倾向 要大力表彰尊老
、

爱老
、

养老方面的先进典型
,

批评不敬
、

不

养
,

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 要采取切实政策和措施鼓励
、

帮助那些承担赡养
、

照料老人的家

庭
,

在经济和一些社会服务方面给他们提供一定的优惠
。

要着 力宣传改变我国传统的女到男家的单一婚姻居住形式
。

由于长期实行
“

女到男

家
”
的婚嫁制度

,

形成了下一辈人只有赡养男方父母的责任
,

只能跟 男方父母一起生活
,

女儿
、

女婿不养女方父母
、

不同女方父母一起生活的片面观念
。

要彻底清除重 男轻女和女儿不赡养 自

己父母的传统陋习
,

父母既有同样抚育男孩和女孩的责任
,

儿子和女儿也同样有赡养和照料父

母的义务 女到男家和 男到女家
,

儿
、

媳养老和女
、

婿养老应同样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
,

既要

成为社会的道德规范
,

也要成为社会的法律规范
。

对个人或同配偶一起单独生活的老人
,

社会应给予必要的保护和帮助
,

不仅子女等后辈

有责任从经济上
、

生活上
、

精神上关心
、

帮助他们
,

而且各个单位和社区组织都应积极为他们安

度晚年提供方便和保护
。

对不敬
、

不养甚至虐待老人的子女除了批评教育外
,

还要通过法律和

行政的措施强制其承担养老的责任
。

对无子女而单独生活的老人
,

要动员和组织社会给予更多

的帮助
。

要从两方面办好老年生活服务的社会保障
。

一是要逐渐适 当增加和办好敬老院
、

福利

院
、

休养所
、

老年公寓
、

托老所等集中养老事业
。

积极改善这些集中养老单位的条件
,

增加服务

内容
,

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
。

保证满足那些无儿无女和生活 自理能力不强的老年人集中养老

的需求 同时尽可能地满足那些子女不便照料
,

本人又积极要求集中养老的老年人的需要
。

二

是各个涉老部门
、

各个单位及社 区
,

要在医疗
、

保健
、

文化生活
、

教育
、

旅游
、

购物等方面为分散

养老的老年人提供多种方便和服务
。

使分散在家庭养老的老年人也能得到社会的帮助
,

使家庭

养老与社会养老互相补充
,

有机结合
。

注释

①从我们调查的土家族情况看
,

“ 岁为从中年向老年的过渡阶段
,

岁以下人口 一般都能正常从事

生产劳动 占 写
,

岁以后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就逐渐减少 岁为
,

岁为
· ,

“ 岁为
,

到 “ 岁以后就多数不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 即能正常从事生产劳动者仅占

肠
。

所以
,

我们这次研究对象以 岁为起点年梦

②③④由北京大学
、

武汉大学等五个大学 人口所在湖北省
、

辽宁省
、

吉林省和北京市
、

上海市进行的

岁及以上 人口 。
调查

,

见张纯元主编 《中国老年人口研究 》
,

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
,

第 页

⑦杨宗传
、

徐云鹏主编 《农村城市老年人生活方式 》
,

武汉大学出版社 年版
,

第
、

页
。

武汉大学 人口研究所 《老年人口综合调查汇总资料 》
,

第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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